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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约》下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效力及
与中国国内立法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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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上海　 ２００１２０）

　 　 摘要：船舶司法出售是海事纠纷处理中促进海事债权实现的重要一环，但各国对所涉船舶物权、海事债权方面

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问题的立法理念和具体规定各不相同。 《北京公约》区别于其他国际公约，以优先保护购买人对

船舶的清洁物权为立法目的，选择明确赋予司法出售证书作为证据具有域外效力的路径，统一各国确认司法出售具

备国际效力的规则。 中国国内适用于船舶司法拍卖的《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相关船舶登记的规范性文

件在船舶司法拍卖效力、司法出售证书的签发以及具体拍卖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与公约的规定不完全一致，且有些规

定并不明确，有必要引进公约先进的立法理念，对中国相关规定进行修订和完善，以利于未来公约生效后在中国的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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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效力公约》（简称《北京公约》）系由中国海商法协会于 ２００７ 年在国际海事组

织最初提出动议，由国际海事委员会（Ｃｏｍｉｔé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简称 ＣＭＩ）专门国际工作组于 ２０１２ 年在

北京召开的第 ４０ 届 ＣＭＩ 国际会议讨论形成草案。 ２０１８ 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简称贸法会）将草案公约

化工作列入工作议程，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第五十五届贸法会会议上审议批准公约。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联合国第 ７７ 届大会正式通过了《北京公约》，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５ 日在北京举行签约仪式。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共有 ２０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北京公约》。① 《北京公约》不仅充分考虑了航运在国际贸易和运输中

的关键作用，而且基于国际上不同国家、不同法域在船舶司法出售方面法律规则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可为

法律、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接受的船舶司法出售效力公约，为现行的国际航运法律框架提供了有益的

补充，促进了船舶司法出售法律规则的统一。 作为第一个以中国内地城市命名的国际海事公约，《北京公

约》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海事、商事、贸易领域规则制定的重要成果。 笔者从《北京公约》在规范体系和内容

上的立法特点入手，深入剖析公约所规定的购买人对船舶的清洁物权以及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效力的含义等

核心内容，并就《北京公约》相关规定与中国现行立法进行比较，从而对中国国内相关立法与公约的衔接问

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北京公约》的规范对象和立法特点

众所周知，船舶司法出售是海事纠纷处理中促进海事债权实现的重要一环。 船舶能否被售出变现以及

出售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海事债权人的债权能否实现。 由于船舶的价值高、运营风险大，容易产生各类纠

纷和债务，从而造成参与船舶司法出售的主体众多，涉及对船舶物权、海事债权的权属认定和债权受偿等不

同层面的复杂问题。 在实体法层面，不但涉及对船舶有权提出的不同种类和性质的实体权利的属性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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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认定，也涉及对通过司法出售购得船舶的购买人的权利确认。 在程序法层面，涉及为保障司法出售结

果的正当性、公正性而对船舶司法出售主体、出售通知、债权登记、价款分配等程序的规定。 如何对参与司法

出售的不同当事方的权益加以平衡，特别是对于船舶司法出售后原已附着于船舶之上的担保物权和其他权

利负担是否仍然存续等问题，各国（地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不尽相同。 例如，针对司法拍卖标的物所负

担的担保物权的处理，主要有负担主义（即承受主义）与负担消灭主义（即涤除主义）之分。 前者指拍卖物上

的负担继续存在，由拍定人承受，不因拍卖而消灭；后者指物上负担因拍卖而消灭，拍定人取得无任何负担的

拍卖物。 但目前各国（地区）通常都是在剩余主义限制下兼采负担主义或负担消灭主义。 剩余主义是指因

保护普通债权人或位次靠后的优先权人的债权而需要拍卖执行财产的，只有在将要卖得的价款在清偿优先

债权及支付执行费用后对本案债权而言仍有剩余价值可供清偿的，才能进行正常拍卖的规则。 如德国、瑞士

以剩余主义为前提采用承受主义原则。 日本则在剩余主义前提下采用消灭主义，同时保护部分承受主义权

益。 中国台湾地区对于不动产的抵押权，在强制拍卖中采消灭主义兼顾承受主义。① 针对船舶这类特殊动

产的强制执行，在英美法系的对物诉讼与大陆法系的对人诉讼中也存在各不相同的立法理念和程序规定。
故此，要在国际层面制订一部规范船舶物权、船舶司法出售及债权受偿分配等诸多复杂法律问题的公约，需
要对两大法系和各国立法不同法律理念和规定进行协调和统一，难度可想而知。 因此，公约能否为世界各国

广泛接受，关键是选取一个可行的立法原则和定位。 与其他船舶抵押权和优先权的国际公约相比较，《北京

公约》在规范对象和内容上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公约规范的“司法出售”并未限定为法院拍卖，而是强调了以债权实现为目的，并区别于以非法院

监督和核准下的私人协议方式进行的船舶出售。 在世界各国，船舶的司法出售可能存在不同的方式和类型，
具体实施机构也存有不同，除法院公开拍卖之外，也存在变卖或以私人协议或其他方式进行的强制性出售。
根据《北京公约》第 ２ 条对船舶的“司法出售”的定义，公约规范的船舶“司法出售”须满足两项条件，即（１）
该出售由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命令、核准或确认，并以公开拍卖或由法院监督和核准的非公开协议的方式实

施；以及（２）该出售所得款项供有关债权人分配。 通过公约对“船舶司法出售”的定义可知，纳入《北京公

约》调整的“船舶司法出售”的范围较为宽泛，并未限定出售的实施主体一定为法院，或者一定是以拍卖的方

式，而是强调由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命令、核准或确认，且其核心特征是以债权实现为目的，并区别于以非法

院监督和核准下的私人协议方式进行的船舶出售。 这样的规定有助于保障公约在更广泛意义上的适用以及

推广。
第二，从明确赋予购买人清洁物权的角度，统一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效力。 由于船舶作为运输工具在船

舶登记、经营模式上的国际化，加之船舶权属的复杂多样，在一国实施的船舶司法出售，不仅涉及该国的法律

适用，对于境外登记的船舶或境外的购买人，还会涉及船舶原登记国、新登记国、船舶相关纠纷的管辖地等国

家法律的适用。 在船舶司法出售中，只有保证船舶购买人在某一国家的司法出售中根据当地法律和程序购

得船舶的结果取得域外效力，并确认购买人获得的船舶物权不再附有任何权利负担，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购买

人的积极性，促进船舶成功变现，从而真正发挥船舶司法出售在海事债权实现上的优势。 由此可见，船舶购

买人的权利保护应当是统一和规范各国船舶司法出售效力的重中之重，也是完善和统一船舶司法出售法律

制度的核心所在。 国际社会为统一船舶司法出售领域法律规则一直在作积极的努力，但效果并不理想。 关

于统一船舶优先权及船舶抵押权的《１９２６ 年统一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某些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１９６７ 年

统一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某些规定的国际公约》《１９９３ 年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三项国际公约，虽
然都涉及船舶拍卖的司法程序、拍卖价款分配、拍卖通知等问题的规定，但都未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而

《北京公约》另辟蹊径，通过规定各缔约国承认在某一缔约国进行的船舶司法出售的购买人获得对船舶清洁

物权的方式，为购买人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从而达到提高购买人购买司法出售船舶的积极性，正面影响船

舶的变现价格，由此惠及相关海事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立法目的。② 因此，《北京公约》对船舶司法出售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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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统一，主要体现为《北京公约》第 １ 条所规定的其“规范赋予购买人清洁物权的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

效力”，第 ６ 条对该国际效力进一步明确为“已签发第 ５ 条所述的司法出售证书的司法出售应当在每一其他

缔约国具有赋予购买人对船舶清洁物权的效力”。
第三，秉持求同存异的原则，明确不予规范的问题，为国内立法留下空间。 《北京公约》的首要目的是保

护购买人的利益，其核心在于赋予购买人对船舶的清洁物权，但在某一国实施的船舶司法出售中，不仅需要

适用司法出售国的法律，案件的实体争议还可能适用其他国家的法律。 船舶司法出售的程序和后果不仅可

能涉及船舶所有权人、担保物权人的利益，还可能涉及其他海事债权人的利益。 如何在最大限度保护购买人

利益的同时又不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和当事方的利益，体现出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衡平。 从立法技术

上看，《北京公约》秉持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明确了公约排除和不予规范的问题，为各国的国内法留下适用的

空间和余地，更有利于各国对公约内容的接受，在可能的限度内促成了各国对关键问题达成共识。 《北京公

约》第 １５ 条明确规定了不受本公约规范的两类事项，即（１）公约不规范司法出售所得款项分配的程序或优

先顺序；（２）公约也不规范向司法出售前拥有船舶或对船舶享有所有权权利的人提出的任何对人请求权。
这说明公约并不规范司法出售程序本身，也不调整海事请求权人的对人请求权。 《北京公约》仅调整购买人

通过船舶司法出售所获得的船舶物权的效力，而被排除的这两类问题应根据不同纠纷的管辖地和适用法律

进行判定。
进一步而言，《北京公约》通过上述“排除”性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其立法的核心目的不在于管辖司法出

售程序本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在于规范和统一各国对于船舶司法出售的执行效力，集中体现为保障购买

人得以实现其对船舶的清洁物权的登记以及获得对船舶的实际控制权。 这样的规定较好地解决了因船舶司

法出售涉及的法律问题过于复杂，以及可能出现法律冲突而导致难以协调统一的问题。
还应注意到，除船舶的购买人之外，纳入《北京公约》权利保护范围的还有“后续购买人”，根据第 ２ 条

第 １０ 款的定义，后续购买人系指从购买人处购买船舶的人。 但《北京公约》仅规定了在船舶司法出售后购

买人被赋予船舶的清洁物权，且船舶司法出售证书仅签发给购买人，而后续购买人与购买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以及后续购买人能否从购买人处获得清洁物权等问题，也不在该公约的规范范围内，应根据适用的准据法进

行判断。

二、《北京公约》中赋予购买人船舶清洁物权的含义解读

根据《北京公约》第 ２ 条对清洁物权的定义，购买人通过司法出售获得船舶的清洁物权，系指不附带任

何“抵押权或其同种权利”和任何“对船权”的物权。 据此，笔者认为，根据《北京公约》的上述规定，购买人

对船舶的清洁物权应具体体现为：（１）原船舶所有人的船舶所有权消灭；（２）第三人在司法出售完成前附着

于船舶之上的船舶优先权、船舶抵押权或其同种权利，以及其他对船权均消灭；（３）船舶购买人获得船舶的

清洁物权，即不附带任何抵押权或其同种权利和任何对船权的物权。
如何理解公约规定的“对船权”？ 《北京公约》首次提出了“对船权”的概念，并将船舶上附着的权利从

定义上笼统地称为“对船权”。 根据《北京公约》第 ２ 条第 ５ 款的定义，公约规定的“对船权”的范围非常广

泛，是指各种类型和方式产生的可以通过扣押、查封或其他手段对船舶主张的任何权利，包括船舶优先权、担
保性权利、物上负担、使用权或留置权，但不包括抵押权或其同种权利。 从这个定义来看，“对船权”的范围

并不局限为船舶物权和租赁权，也包括有权申请扣押和拍卖船舶的其他海事请求权。 另外，根据第 ２ 条第 ６
款的规定，《北京公约》将“已登记的对船权”定义为在船舶登记簿或登记该船舶的同等登记簿或另设的登记

抵押权或其同种权利的任何登记簿登记的任何对船权。 结合实务来看，“已登记的对船权”应包括经登记的

船舶物权和光船租赁权。 由此可见，《北京公约》所规定的赋予购买人的清洁物权，既包括其上附着的物权

和租赁权的消灭，同时也包括通过扣押、查封或其他手段对船舶主张权利的其他请求权的消灭。 但值得注意

的是，这里所规定的“对船权”的消灭，仅仅是针对权利人可以通过扣押、查封或其他手段对船舶所主张的权

利的丧失，而并不意味着权利人针对债务人的实体权利的丧失。 前已述及，公约并不规范向司法出售前拥有

船舶或对船舶享有所有权的人提出的任何对人请求权。 据此，《北京公约》的立法目的是确保船舶本身不再

被海事请求权人通过扣押、查封等手段进行追索，而这并不意味着海事请求权人的实体权利丧失，海事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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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仍有权根据纠纷适用的法律向债务人追索未得到清偿的债权。

三、《北京公约》下司法出售证书的签发及其国际效力

（一）司法出售证书的签发

《北京公约》第 ６ 条明确规定：“已签发第 ５ 条所述的司法出售证书的司法出售应当在每一其他缔约国

具有赋予购买人对船舶清洁物权的效力。”由此可见，根据公约规定签发船舶司法出售证书是确立司法出售

国际效力的前提。 《北京公约》第 ５ 条对司法出售证书签发的具体要求作出了具体规定。
１．签发证书的条件

司法出售国签发证书的条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司法出售国法律赋予船舶清洁物权的司法出售

完成后签发；其次，该司法出售的实施应符合司法出售国法律的要求和公约的要求。 前已述及，为了最大限

度地促使各国达成共识，《北京公约》并不规范司法出售本身的程序问题。 而唯一在公约中对出售程序加以

规范的要求只有《北京公约》的第 ４ 条规定，即要求在司法出售之前应根据该公约的要求签发司法出售通知

书。 这一点在《北京公约》第 ４ 条第 ２ 款作出了明确规定，即司法出售证书仅应当在根据第 ４ 条第 ３ 款至

第 ７ 款的规定在船舶司法出售之前发出司法出售通知书的前提下方可签发。 由此可见，司法出售通知书根

据公约的要求发送，是公约规范和统一船舶司法出售程序的核心要求。 《北京公约》第 ４ 条第 ３ 款至第 ７ 款

对司法出售通知书的发送对象、发送方式、通知书的内容、语言等作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应当得到充分重

视和严格遵守。
违反上述关于司法出售证书签发条件的规定所进行的司法出售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北京公约》并未

作出明确规定。 从现有规定来看，笔者认为，如果司法出售违反了公约第 ４ 条关于发送司法出售通知书的规

定，则该司法出售应不具备签发司法出售证书的前提条件，签发机关不得签发司法出售证书。 而司法出售的

程序是否应当中止或者被撤销，或者证书已经签发的，是否应认定为无效，仍应当由司法出售国进行管辖。
根据《北京公约》第 ９ 条对撤销和中止司法出售的管辖权的规定，司法出售国法院拥有对审理撤销在其境内

实施并赋予船舶清洁物权的船舶司法出售或中止其效力的任何请求或申请的专属管辖权，此项管辖权也包

括就质疑司法出售证书的签发所提出的任何请求或申请。
２．签发证书的程序和规则

根据《北京公约》第 ５ 条的规定，司法出售证书由实施司法出售的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或司法出售国的

其他主管机构根据司法出售国的规则和程序签发。 这里强调的是司法出售证书的签发应依据司法出售国的

规则和程序，而非其他国家的规则和程序。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该规定也要求公约的缔约国对于司法出售证

书的签发制定相应的规则和程序，否则容易产生争议。
３．签发证书的主体

前已述及，船舶的司法出售可能存在不同的方式和类型，具体实施机构也存有不同。 公约所规范的船舶

的“司法出售”并未将具体的实施主体限定为法院，也可能是其他机构，因此，《北京公约》第 ５ 条规定了司法

出售证书应由实施司法出售的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或司法出售国的其他主管机构签发。 从该规定来看，司
法出售证书应由司法出售的具体实施机构签发，可能是法院，也可能是其他公共机构，具体的签发机构应取

决于司法出售国的规定。
４．证书签发的对象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公约》第 ２ 条的定义条款对于两类可能购买船舶的主体进行了规定，一类是购买

人，系指“在司法出售中船舶被出售给其的任何人”；另一类是后续购买人，系指从第 ５ 条所述的司法出售证

书记载的购买人购买船舶的人。 后续购买人的定义在公约草案中被多次修改，最终通过的文本中将其限定

为直接从购买人处购得船舶的人。 从对后续购买人定义的多次修改可以看出公约为便利船舶交易所作出的

努力。 考虑到航运实务中单船公司较为普遍，公约将司法出售后有权申请船舶注销登记和重新登记的主体

扩展到了从购买人处购买船舶的后续购买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第 ５ 条的规定，司法出售证书应签

发给购买人，而非后续购买人。 其中，公约所附的司法出售证书的格式中也仅包含购买人的名称、住所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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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营业地地址，而并未包含后续购买人的信息。 因此，公约项下后续购买人与购买人的地位是不同的，后续

购买人并非司法出售证书的签发对象，后续购买人的身份也并未在司法出售证书中记载，其权利是否为“清
洁物权”并不在司法出售证书效力的范围内，应依据后续购买人与购买人之间的船舶买卖合同的约定以及

适用法律的规定予以判断。 后续购买人凭司法出售证书申请注销船舶原登记或重新登记时也应遵循登记国

的规定，由登记机关审查后进行登记。
（二）司法出售证书的国际效力

《北京公约》规定在一国进行的船舶司法出售具有国际效力，但并未规定司法出售证书需要缔约国通过

一定的程序对其效力进行承认，而是在第 ５ 条第 ５ 款规定，司法出售证书是其所载事项的充分证据。 从公约

附件司法出售证书范本的内容看，司法出售证书的记载事项主要包括出售的船舶、当事方、出售机构、签发机

构等基本信息，并明确包含赋予购买人清洁物权的声明。
在《北京公约》之前，国际社会一般采用国际礼让说、互惠原则、双边条约等方式处理船舶司法出售的国

际承认问题。 一般来说，本国对外国判决与裁定承认的方式主要是基于条约义务、司法协助安排或多边国际

公约的规定。 而《北京公约》中并没有使用司法出售的“国际承认”的表述，而是使用了司法出售的“国际效

力”的表述。 从立法技术上，为促进公约的顺利通过，秘书处更有智慧地参考《１９９３ 年船舶优先权与抵押权

国际公约》，没有使用“承认”的表达方式，而代之以“效力延伸”，最后修改为“国际效力”，以避免与现行的

判决或裁定的域外承认与执行的公约产生歧义或矛盾。①

笔者认为，《北京公约》的最大特色是以规定司法出售证书构成对其记载事项的充分证据，确立了司法

出售证书的域外效力（即国际效力），这与一国法院签发的判决书或裁定书的效力需要由另一国法院予以确

认的路径不同。 考虑到司法出售证书的签发主体并不一定是法院，与法院作出的判决或裁定的主体性质不

完全相同，因此，公约将司法出售证书作为证据使用更符合司法出售证书本身的特点，也避免了通过国家间

司法协助的路径承认司法出售的域外效力的难度。
根据目前公约的规定，司法出售证书针对不同缔约国可能存在不同的效力。
第一，对于司法出售国而言，司法出售证书是法院或者实施司法出售的机构签发的法律文书。 如果其由

法院签发，则其性质与其本国的国内判决和执行裁定相同。 由于司法出售证书根据公约的要求应含有赋予

买受人清洁物权的声明，所以证书带有确权性质，在效力上类似于确权之诉的判决书。 如果由法院之外的机

构签发司法出售证书，则应根据司法出售国的国内法确定该证书的性质。
第二，对于原船舶登记国而言，司法出售证书是买受人或后续买受人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的依据，原则上

原船舶登记国应认可司法出售证书的效力。 需要注意的是，针对具体的注销登记程序，例如，申请注销登记

要求提交文件等具体操作要求，应当符合原登记国国内法的要求，认可司法出售证书的效力并不排除该国国

内法关于程序规定的适用。
第三，对于重新登记国而言，与原船舶登记国相同，司法出售证书是买受人或后续买受人申请重新办理

所有权登记的依据，原则上重新登记国应当认可司法出售证书的效力。 同样地，认可效力并不排除该国国内

法关于登记程序规定的适用。
第四，对于司法出售的船舶产生的相关纠纷的管辖法院而言，司法出售证书则是证明买受人经司法拍卖

购买船舶并获得清洁物权的充分证据。 域外法律文书作为证据，其效力应当经管辖法院承认。 如果管辖法

院是本公约缔约国法院，法院对于证书的效力应当承认。 如果管辖法院为非缔约国，则需要根据民商事判决

的域外承认与执行的相关条约或者互惠原则认定。
（三）实现国际效力的措施

为保障购买人通过船舶司法出售获得的清洁物权可以获得国际效力，《北京公约》从船舶登记机关的行

动和法院的配合两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１．登记机关

船舶登记是船舶物权和光船租赁权效力的公示方式，具有公信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司法出售完成

① 参见李歆蔚、初北平：《船舶司法出售公约起草中的核心问题》，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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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原船舶所有人显然没有去申请注销船舶登记的动力和积极性，对于购买人重新登记船舶的要求往往并不

配合，因此，公约要达成的目的是可以在原登记所有人不申请注销船舶登记的情形下，保障购买人和后续购

买人凭司法出售证书申请登记的权利。 鲜有国家在其船舶登记法律中明确规定可依据他国法院的裁判文书

注销船舶登记或者重新登记，故通过公约对司法出售证书的国际效力进行明确规定，赋予其域外效力，为船

舶注销登记和重新登记提供充分依据，以确保购买人可及时通过船舶登记和公示完善其对船舶的清洁物权。
根据《北京公约》第 ７ 条规定，经购买人或后续购买人的请求并出示第 ５ 条所述的司法出售证书，缔约国的

登记机关或其他主管机构应当在不违反第 ６ 条的前提下根据其规则和程序对船舶进行注销登记或重新登

记，具体包括注销司法出售完成前的船舶抵押权或同种权利和已登记的对船权、注销船舶登记以及签发注销

证书、注销船舶在光租登记国的登记、将船舶登记在购买人或后续购买人名下，以及根据司法出售证书记载

的其他事项对登记进行更新等。 对于以上要求，例外的情形是，如果登记机关或其他主管机构所在国的法院

在认定司法出售效力时明显违反该国公共政策，则以上对于登记的规定不适用。
２．法院

法院在保障船舶司法出售证书的国际效力方面的配合义务和措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根据

《北京公约》第 ８ 条，禁止因司法出售完成之前存在的权利或利益产生的请求而扣押船舶；已扣押的应命令

解除扣押。 第二，根据《北京公约》第 ９ 条，司法出售国对于申请撤销和中止司法出售具有专属管辖权，其中

包括对司法出售证书效力提出的请求。 将对司法出售及其证书效力提出质疑的管辖权交由司法出售国法

院，既便利于纠纷的审理，又能合理地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避免因当事人在不同国家法院申请而产生管

辖问题和法律冲突。 第三，根据《北京公约》第 ５ 条第 ５ 款，在不影响第 ９ 条和第 １０ 条（即司法出售不具有

国际效力的例外情形）的情况下，司法出售证书是其所载事项的充分和决定性证据。 据此，若针对司法出售

船舶产生相关纠纷，且相关纠纷在缔约国法院审理，司法出售证书应当被作为一份有效且充分的证据，证明

购买人经司法出售购买船舶并获得清洁物权。 若该纠纷的管辖法院并不在缔约国，则司法出售证书作为域

外法律文书的效力应当根据管辖国法律予以确认。

四、《北京公约》与中国国内立法的衔接问题

截至目前，《北京公约》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２０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根据《北京公约》第 ２１ 条生效条款

的规定，公约于第三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之日起 １８０ 天后生效。 公约目前尚未生效。①

中国是航运大国，也是贸易大国。 外籍船舶每年在中国海事法院被拍卖的数量不在少数。 有数据表明，
从 １９８４ 年到 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中国海事法院共拍卖各类船舶 ２ ７０５ 艘，其中外籍船舶 ２１３ 艘，涉及 ４０ 多个国

家和地区。 此外，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期间，中国海事法院司法拍卖外轮总成交额将近 ９ 亿元人民币。②

由此可见，外籍船舶拍卖后的船舶登记和法院管辖问题在中国非常普遍，如果能够加入公约，那么将对保障

中国船舶司法拍卖的域外效力具有积极作用。 《北京公约》生效后，如何与中国国内立法衔接，是值得关注

和研究的问题。
在中国，公约所规定的船舶司法出售是通过中国海事法院实施和监督的船舶拍卖和变卖的方式进行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简称《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拍卖船舶由拍卖船舶

委员会实施，受法院监督。 拍卖船舶委员会由法院指定的法院执行人员和聘请的拍卖师、验船师三人或者五

人组成。③ 同时，由于网络平台的广泛使用，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

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人民法院以拍卖方式处置财产的，应当采取网络司法拍卖方式，除非

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处置，或者不宜采用网络拍卖方式处置。 网络司法拍卖是

①

②

③

参见《状况：〈联合国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效力公约〉（２０２２ 年，纽约） （〈船舶司法出售北京公约〉）》，载联合国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ｓａｌｅｏｆｓｈｉｐｓ ／ ｓｔａｔｕｓ。

参见司雯：《全球顶级海事专家汇聚北京 共叙国际海事法律制度统一》，载微信公众号“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６ 日，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 ／ ｓ ／ ＫＨ⁃ｙｕＧｇｆ３Ｓ９３ｃＱＴｍｗｋＰ０Ｎｇ。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３４ 条规定：“拍卖船舶由拍卖船舶委员会实施。 拍卖船舶委员会由海事法院指定的本院执行人员和聘请的
拍卖师、验船师三人或者五人组成。 拍卖船舶委员会组织对船舶鉴定、估价；组织和主持拍卖；与竞买人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办理船舶移交手
续。 拍卖船舶委员会对海事法院负责，受海事法院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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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人民法院依法通过互联网拍卖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处置财产的行为。 目前，船舶的司法拍卖大

多通过海事法院及其委托的拍辅机构通过网络司法拍卖方式实施。 两次流拍的，也可通过网络司法变卖的

方式进行出售。①

（一）国内立法应明确是否承认司法出售赋予购买人对船舶的清洁物权

《北京公约》的制定目的是赋予船舶司法出售的购买人清洁物权的效力，即一艘船舶在缔约国完成司法

出售程序后，其上附着的所有权、抵押权或同种权利、优先权及其他对船权均应消灭。 但各国关于司法出售

程序中的购买人能否获得清洁物权的立法规定并不一致。 例如，在日本，司法出售不一定能够消灭出售财产

上的船舶租赁权。 希腊、德国、西班牙等国也规定，船舶司法出售后某些权利还会继续存在，买受人并不能获

得清洁物权。 例如，根据希腊法律，船舶司法出售不能消灭船员的养老金请求权。②

在中国，一直以来，船舶拍卖后购买人取得清洁物权，似乎是海事领域内常识性的理解，但考察现行法律

规定，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并没有对船舶司法拍卖

后船舶购买人取得清洁物权及其涵义作出明确规定。
第一，《海商法》作为调整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特别法，在第二章“船舶”中对船舶所有权、船舶优

先权、船舶抵押权、船舶留置权的基本概念、受偿顺序等作出了基本的规定，但条款较少且缺乏系统性。 关于

船舶的司法出售是否消灭船舶上的权利负担，《海商法》仅在第 ２９ 条规定了船舶强制出售作为船舶优先权

消灭的一项事由，而对于船舶司法拍卖后，船舶抵押权、其他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以及租赁权是否消灭并无

明确的规定。
第二，船舶司法拍卖效力和程序等相关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关于船舶拍卖成交后的船舶登记，仅《海
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４０ 条规定，买受人接收船舶后，应当持拍卖成交确认书和有关材料，向船舶登记机关

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手续。 原船舶所有人应当向原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 原船舶所有人

不办理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的，不影响船舶所有权的转让。 以上规定仅提及拍卖成交后对原船舶所有权的

注销登记，而并未明确船舶担保物权和其他权利负担是否应消灭或一并注销。
第三，考察中国船舶登记方面的行政法规和规章，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并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简称《船舶登记条例》）作为规范中国船舶登记的行政法规，仅在第 ３９ 条

规定了船舶所有权转移时原船舶所有人应当注销船舶所有权登记、国籍登记，但并未规定应当注销船舶抵押

权登记。 该条例也并未对通过司法拍卖取得船舶所有权后如何进行船舶注销登记作出规定。
第四，２０１６ 年交通运输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对依法拍卖和因法院裁判或者仲裁机

构仲裁取得船舶所有权时应提交的证明材料分别作出了规定，要求对于依法拍卖取得的船舶，应提交具有法

律效力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和船舶移交完毕确认书；因法院裁判或者仲裁机构仲裁取得的船舶，提交生效的裁

判文书或者仲裁文书，交接文件或者协助执行通知书。 同时，该部门规章第 ３７ 条规定，船舶依法拍卖后，新
船舶所有人可以凭所有权转移的证明文件向原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所有权注销登记，并交回原船舶所有

权登记证书。 原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无法交回的，应当提交书面说明，由船舶登记机关公告作废。 在上述规

定基础上，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印发的《船舶登记工作规程》第 １２４ 条针对船舶依法拍卖后的船舶注销登记作

出了更细致的规定，即“船舶依法拍卖后，新船舶所有人可以……向原船舶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所有权注销登

记，并交回原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 ……原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注销后，原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抵押权登记

证书、光船租赁登记证书等一并注销”。 然而，《船舶登记工作规程》仅为规范船舶登记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其规定船舶抵押权登记和光船租赁登记一并注销缺乏上位法依据。

①

②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做好网络司法拍卖与网络司法变卖衔接工作的通知》对网络司法变卖的程序进行了具体
规定。 变卖在程序和公告方面的要求类同于拍卖，因此下文中论述的船舶拍卖程序也包括变卖程序。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Ｂｅｒｌｉｎｇｉｅｒｉ， 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ｌ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Ｂｅｌｇｉｕｍ，Ｂｒａｚｉｌ，Ｃａｎａｄａ，Ｃｈｉｎａ，
Ｃｒｏａｔｉａ，Ｄｅｎｍａｒｋ，Ｄｏｍｉｎｉｃａ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Ｆｒａｎｃｅ，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ｔａｌｙ，Ｊａｐａｎ，Ｍａｌｔａ，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ｏｒｗａ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ｌｏｖｅｎｉｊａ，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Ｓｐａｉｎ，Ｓｗｅｄｅｎ，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ａｌｅｓ ｏｆ Ｓｈｉｐｓ，ｉｎ ＣＭＩ，ＣＭＩ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０，ＣＭＩ，２０１１：２４７⁃
３８３．转引自李歆蔚、初北平：《船舶司法出售公约起草中的核心问题》，载《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９７ 页。



第 ２ 期 郑蕾：《北京公约》下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效力及与中国国内立法的衔接 ３３　　　

第五，在《海商法》未作规定的情况下，是否可以通过补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简称《民法

典》）或者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找到有关买受人对拍卖标的物取得完全或完整的所有权的法律依据，或者

拍卖船舶所负担的船舶抵押权和光船租赁权在法院拍卖后消灭的法律依据？ 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执行的相关规定，有观点认为，中国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目前采取的是抵押财产拍卖消灭主义，即
强制拍卖后，抵押权一并消灭，抵押权不具有追及效力，抵押权人仅可对物的变价款主张优先受偿。① 然而，
《民法典》关于抵押权的消灭事由中并未包含抵押物的司法拍卖。 而且，目前也有观点提出，由于《民法典》
建立了通知抵押权人即可转让抵押物的规则体系，②在实体法层面为抵押财产司法拍卖采取承受主义提供

了法律供给，即抵押财产强制拍卖转让后，抵押权可不受影响，买受人自愿买受并加入债务，根据抵押权的追

及效力，允许抵押权人向买受人主张抵押权，对买受人并无不公。③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司法拍卖抵押财产采消灭主义的依据主要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

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 ２８ 条第 １ 款，其规定，拍卖财产上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

而消灭，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的债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如果将该规定适用于船舶司法拍卖，则应该如何解释该规定中的但书条款？ 该但书条款中的当事人

的概念，是指执行程序中的执行申请人和被执行人，抑或是抵押关系中的当事人，即债权人和债务人，并无明

确的解释。 当事人之间可以约定排除的是拍卖后原有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消灭的效果还是对拍卖所

得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利？ 如果允许当事人对于拍卖是否消灭抵押权进行约定，则是否意味着无法确保购买

人对船舶取得完整的所有权？ 对以上问题仍存在不同的理解。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船舶作为特殊动

产，基于其特殊的法律属性，应当优先适用《海商法》。 根据目前《海商法》第 １７ 条的规定，船舶抵押权设定

后，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人不得将被抵押船舶转让给他人。 该规定与《民法典》第 ４０６ 条中抵押人在通

知抵押权人后即可转让抵押财产的规定采用了不同的规制体系。 因此，与《民法典》下的抵押不同，船舶拍

卖后的船舶抵押权应当不具有追及力。 虽然如此规定对船舶担保物权人似乎存在不公，但该规定对于保障

和促进债权实现具有积极意义，也是衡平各方利益的结果，只有优先保护善意的购买人的利益，保障其获得

完整的物权，避免卷入船舶出售前的纠纷之中，才能促进船舶通过司法拍卖变现。 船舶担保物权人的权益可

以通过其他方式加以弥补，如要求债务人提供其他补充担保的方式等。 这也是船舶司法出售法律规制的核

心价值取向。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现行法律对除船舶优先权之外的其他担保物权和光船租赁权因船舶司法拍卖而消

灭并无实体法上的明确规定。 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的
规定也存在一定的歧义，该司法解释也并不能作为船舶购买人获得清洁物权的直接法律依据。

根据《北京公约》第 ５ 条，船舶司法出售的国际效力的前提是“在根据司法出售国法律赋予船舶清洁物

权的司法出售完成后”，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中国的现行法律中作出与《北京公约》一致的规定，进一步

明确船舶司法出售赋予购买人对船舶的清洁物权，即船舶依法拍卖后，船舶上的船舶抵押权、租赁权或其他

对船权应当消灭。 而且，由于公约所规定的清洁物权的含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船舶拍卖后对船舶主张所有权、
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租赁权等实体权利的消灭，同时也包含了申请扣押和查封船舶的程序性权利的

消灭，因此，有必要在《海商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同时就此进行体系化的配套

规定。

①

②

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３１ 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
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 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
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该条明确了抵押权效力不可追及至拍卖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第 ２８ 条第 １ 款规定：“拍卖财产上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消灭，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
偿权人的债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条款进一步明确了司法拍卖涤除主义。 参见史小峰：《扩张与限制：抵押财产转让规则下司法拍
卖承受主义的路径选择———基于〈民法典〉第四百零六条的解读》，载微信公众号“中国上海司法智库”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ｃｏｍ ／ ｓ ／ ｎＫｇｔｎ⁃Ｃｃ６ＱＱｂＥＬｘａｚＶＯｖＮＡ。

依照《民法典》第 ４０６ 条，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 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及
时通知抵押权人。

参见史小峰：《扩张与限制：抵押财产转让规则下司法拍卖承受主义的路径选择———基于〈民法典〉第四百零六条的解读》，载微信公
众号“中国上海司法智库”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 ／ ｓ ／ ｎＫｇｔｎ⁃Ｃｃ６ＱＱｂＥＬｘａｚＶＯｖ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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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立法应当规定签发司法出售证书的程序

对于司法出售国而言，司法出售证书是实施司法出售的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或主管机关签发的法律文

书。 根据《北京公约》第 ５ 条，司法出售证书应当根据司法出售国的规则和程序签发。 因此，作为公约的缔

约国，中国应当制定明确的签发司法出售证书的规则和程序。 从目前中国海事司法实践来看，船舶司法拍卖

由海事法院实施，拍卖之前，法院作出准予拍卖船舶的执行裁定书，并发布拍卖公告；拍卖成交后，法院一般

会签发成交确认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购买人凭这两份文件到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船舶登记。 但上述法院签

发的法律文书是否等同于公约下的司法出售证书？ 从作为船舶登记的证明材料和依据的角度而言，司法出

售证书与中国法院目前签发的成交确认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具有相同的性质。 然而从文件的内容来看，对
比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用于确认拍卖成交的执行裁定书和公约附录二中司法出售证书样式，虽二者所包含

的基本信息大致相同，但《北京公约》下司法出售证书要求写明司法出售赋予购买人清洁物权，而中国法院

的执行裁定书中的表述为“所有权转移”，并未明确赋予购买人清洁物权。 因此，中国法院目前在执行裁定

书中的表述不能满足公约的要求。 由于在司法拍卖之初并不能确定是否将涉及公约的适用，在《北京公约》
生效后，需要到境外进行船舶登记或者注销船舶登记的购买人应有权要求法院另行签发符合《北京公约》要
求的司法出售证书。 因此，《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应当对船舶司法出售证书的签发程序和要求作出明确

规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北京公约》第 ５ 条第 ６ 款，司法出售证书可采用电子记录的形式，前提是：

（１）其所含信息可以调取以供后续查询使用；（２）使用了一种可靠方法来识别证书签发机构；及（３）使用了

一种可靠方法来甄别除附加任何背书以及正常通信、存储和显示过程中产生的任何改动之外在电子记录生

成后对电子记录的任何更改。 而且，公约也明确规定司法出售证书不得仅以其系电子形式为由而被拒绝。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缺乏关于法律文书可采用电子记录形式的规定，应在未来修订时对司法出售证书

的签发可采用电子记录的形式进行相应的规定。

（三）有关拍卖的程序性规定应与《北京公约》一致

在中国实施的船舶司法出售是否适用《北京公约》，在司法出售程序开始时并不确定，因此很难采用双

轨制对船舶拍卖程序进行规范。 船舶司法出售后需要注销船舶在境外的登记，或需要在境外进行重新登记，
或某一外国法院曾签发扣船令，这些情况下都可能涉及购买人依据《北京公约》主张和保护其权利。 因此，
只有国内法对于拍卖的程序性规定与公约一致，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购买人的清洁物权，从而促进船舶变

现，有助于债权实现。
《北京公约》第 ４ 条除了在第 １ 款中明确规定司法出售根据司法出售国的法律实施外，还特别在第 ２ 款

中规定只有在根据第 ４ 条第 ３ 款至第 ７ 款的规定在船舶司法出售之前发出司法出售通知书的前提下方可签

发船舶司法出售证书。 而对于船舶司法拍卖的通知程序，《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相较于《北京公约》
第 ４ 条关于司法出售通知书的规定，存在以下差异。

第一，对于司法出售通知发送的对象，根据《北京公约》第 ４ 条第 ３ 款，司法出售通知的发送对象为船舶

登记机关或办理船舶登记的同等登记机关、所有抵押权人或其同种权利以及任何已登记的对船权的享有人、
所有船舶优先权人、当时的船舶所有人，以及获准光船租赁登记情况下的光船承租人和光船租赁登记机关。
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３３ 条，拍卖通知的发送对象是被拍卖船舶登记国的登记机关和已知的船舶

优先权人、抵押权人和船舶所有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６ 条规

定，实施网络司法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和优先购买权人；第 １３ 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拍卖公

告发布当日通过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示“通知或者无法通知当事人、已知优先购买权人的情况”。 对比《北
京公约》和中国的上述规定可以发现，《北京公约》对于抵押权人及对船权人的表述是船舶登记机关及“所
有”对船权人，而根据《北京公约》第 ４ 条第 ７ 款对船舶抵押权人的定义，这里的“所有”权利人应当是以登记

作为识别标准。 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
对于上述通知对象的表述是“已知”权利人。 关于如何确定“已知”权利人的范围，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主

要以船舶登记作为确定标准，同时也结合不同案件中当事人的举证，但总体而言，从规定的措辞上看，中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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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规定的拍卖通知对象的范围比较模糊，标准不够统一。 因此，中国对《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进行修订时，
应当对司法出售的通知对象根据公约规定确定更为明确的可识别标准，从而避免带来适用上的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北京公约》完全依赖于登记信息判断确定对象，这意味着权利人在权利未进行登

记的情况下，可能面临未被通知船舶拍卖的风险。 因此，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敦促中国船舶担保物权登记制度

的进一步完善。 虽然中国船舶担保物权登记并非担保物权的生效要件，仅产生担保物权对抗效力，但未经登

记的担保物权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权利人很可能无法主张对船舶的优先受偿权。 《民法典》第 ３８８ 条对于

非典型性担保效力的确认进一步要求中国的船舶担保物权登记类型应当进行拓展和扩大，对于船舶所有权

保留、让与担保等在船舶上设定的非典型担保物权予以登记。 由此，在进行船舶司法拍卖时，以上经登记的

担保物权权利人也能作为被通知的对象，从而使其了解拍卖情况，行使权利的合法救济。
第二，对于拍卖通知书的内容，《北京公约》第 ４ 条第 ４ 款规定为“应当至少包含附件一述及的信息”，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３３ 条规定为“被拍卖船舶的名称、拍卖船舶的时间和地点、拍卖船舶的理由和依

据以及债权登记等”。 对比《北京公约》附件一，中国对通知书内容的要求未包括附件一中要求包含的关于

为《北京公约》的目的发送司法出售通知书的说明、关于出售是否赋予船舶清洁物权和不会赋予清洁物权的

情况说明等。 因此，应当考虑将《北京公约》对通知内容的细化要求转化为中国的国内法，使国内的拍卖程

序符合公约要求。
第三，对于公告程序，《北京公约》第 ４ 条第 ５ 款规定，司法出售通知书还应当在司法出售国可获得的报

刊或其他出版物上予以公告发布，并发送给第 １１ 条所述的存放处以供公布。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拍卖公告也作了相应规定，要求海事法院

裁定拍卖船舶，应当通过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体发布公告。 拍卖外籍船舶的，应当通过对外发行的报纸或者

其他新闻媒体发布公告。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１２ 条，
对于网络司法拍卖船舶的，拍卖公告还应当同时在司法拍卖平台发布。 上述规定与《北京公约》第 ４ 条第 ５
款第 １ 项的要求相对应。 但公约增加了拍卖公告应当发送给存放处的要求。 存放处是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

或由贸法会指定的某一机构，作用类似于公告平台。 为遵守公约的规定，中国国内法还应当考虑未来增加海

事法院将司法出售通知书发送给公约规定的存放处的要求。

（四）在国内法中对司法出售证书效力予以确认

１．司法出售证书的性质定位和证明力

前已述及，针对司法出售的域外效力，《北京公约》避免使用了国际承认的措辞，而是另辟蹊径地以司法

出售证书作为其记载事项的充分证据的方式赋予了司法出售的国际效力，具体表现为购买人和后续购买人

可以凭司法出售证书进行船舶的注销登记和重新登记。 这一点明显有别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

约》第 ３ 条所规定的“各缔约国应承认仲裁裁决具有拘束力，并依援引裁决地之程序规则及下列各条所载条

件执行之”。 那么在中国现行法律下，如果将船舶司法出售证书作为域外证据，其效力是否能够得到认

可呢？
在中国的诉讼制度下，法官对证据的审查主要围绕着三性，即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这是对证据的证

明力审查的具体标准。 根据目前的规定，中国将外国法院的判决、裁定和仲裁机构的裁决作为证据使用。 最

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 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简称《涉外纪要》）第 １５ 条

对于一方当事人将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作为证据

提交的态度是认可的，但要求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后进行审查认定。 而且，从规定来看，作为证据

提交该判决、裁定或者仲裁裁决，其中认定的事实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９３ 条第 １ 款规定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的事实。 由此，笔者认

为，如果外国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外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未经中国法院承认程序的认可，当事人仅在诉讼

程序中将其作为证据提交，则其证明力应由法院根据证据规则，通过当事人质证加以审查认定。
根据《北京公约》第 ５ 条第 ５ 款，司法出售证书应当被缔约国法院认定为充分的证据。 因此，在中国现

行法律规定下，境外出具的司法出售证书如果不通过承认程序，则只能作为证据提交，仍然须经当事人质证

后由法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即证明力予以认定；换言之，也有可能被反驳或推翻。 这与公约对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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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证书国际效力的设想是不同的。 因此，《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在修订中有必要对司法出售证书的效力作

出明确的规定。 如果仅将其性质定位于证据，则仍然应当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 而且，虽然将其定位于证

据，但对于司法出售证书的记载事项应当将其类同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９３ 条规定的当事人无须举证证

明的事实。
２．“明显违反公共政策”的具体认定标准

《北京公约》第 １０ 条规定了司法出售效力不被缔约国认可的例外情形，即如果缔约国法院认定司法出

售的效力将明显违反该国的公共政策，那么该司法出售不具有第 ６ 条规定的国际效力，即司法出售的效力可

不被该缔约国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公约规定的是“明显”违反公共政策，本意应是强调公约并不鼓励缔约

国轻易动用“公共政策”拒绝承认他国的船舶司法出售。① 审查司法出售是否明显违反本国公共政策时，审
查程序和实体上的具体要求应当取决于缔约国国内法的规定。 由于航运和船舶物权纠纷的复杂多样，加之

各国司法出售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的差异，缔约国法院对司法出售效力基于明显违反公共政策而予以拒绝，也
体现了公约为平衡各方利益的一种妥协。 但公共政策的认定一向被认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如何平衡各

方利益，正确理解与统一适用公共政策，将公共政策认定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是各国立法应当考虑的问题。
众所周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亦规定执行地法院对仲裁裁决是否违反公共政策进行审

查，并允许法院以裁决“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该裁决。 相较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

约》第 ５ 条第 ２ 款乙项措辞“违反公共政策”，公约第 １０ 条使用的表述为“明显违反该国的公共政策”。 中国

法院在审查司法出售证书时如何把握“明显违反”的认定标准有待进一步观察。
值得一提的是，《涉外纪要》第 １０８ 条规定了一种中国法院认定违反公共政策的特殊情形，即人民法院

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审理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时，如人民法院生效裁定已经认定

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不成立、无效、失效或者不可执行，承认和执行该裁决将与人民法院生效裁定相冲突

的，应当认定构成《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 ５ 条第 ２ 款乙项规定的违反中国公共政策的情形。 从

上述纪要规定的逻辑来看，是否意味着，如果境外的船舶司法出售与中国已生效的有关船舶纠纷的判决、裁
定或裁决相冲突时，法院有可能会以司法出售违反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证书的效力？

笔者认为，违反公共政策与违反法律或与生效的法律文书内容冲突具有不同的涵义。 中国立法虽亦未

具体规定“公共政策”之内涵，但一般认为违反公共政策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是基本相同的含义。 而根据中

国司法实践中的判断标准，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判断一般涉及社会中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如果仅涉及社会

上某些个体的利益则不属于社会公共利益范畴。② 社会公共利益是指以社会公众为利益主体的，涉及整个

社会最根本的法律、道德的一般利益。 其主体具有社会公众性，内容具有普遍性。③ 根据中国目前的司法实

践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就相关外国仲裁裁决是否违背中国公共政策所作的多个复函，对公共政策应作严格解

释和适用，只有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将导致违反中国法律基本原则、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危害国

家及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善良风俗等危及中国根本社会公共利益时，才能援引公共政策事由予以拒绝承认和

执行。④ 因此，在认定司法出售证书明显违反公共政策的情形时，应当在上述标准基础上给予更加严格的限

制，这样才能与中国主导和支持公约起草的初衷相一致，也有助于提高中国法院的国际声誉。

（五）应规定购买人和后续购买人申请登记的具体程序

基于《北京公约》对于司法出售证书的国际效力以及登记机关行动的规定，中国船舶登记机关应当根据

公约规定对于购买人和后续购买人凭司法出售证书提出的登记申请予以配合，但仍需就司法出售证书可作

①

②
③

④

《北京公约》的草案中曾规定可以拒绝承认司法出售证书效力的情形包括：一是经“利害关系人”要求并提供证据证明，在实施司法出
售时，被出售的船舶不在司法出售国的管辖范围之内；二是经“利害关系人”要求并提供证据证明，司法出售国有管辖权的法院已做出不可上
诉的判决或类似司法文书，废除了该司法出售及其效力，不论该司法出售的效力是否已被中止；三是承认该司法出售将会明显地违反本国的公
共政策。 在最终定稿的公约文本中最后仅确定了明显违反公共政策为唯一的效力排除的情形，可见公约的立法意图是尽可能地维护司法出售
证书的国际效力。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鲁执复字第 ２４ 号执行裁定书。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京 ０３ 民特字第 ３９ 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４）三中民特字第 ０５５１４ 号民事

裁定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韦斯顿瓦克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英国仲裁裁决案的请示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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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登记依据以及须提交的其他文件予以规定和明确。
第一，司法出售证书作为一份独立的登记申请文件，应当在《船舶登记条例》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就船

舶登记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中加以规定。 例如：在《船舶登记条例》第 １３ 条增加如下规定：“就因司法出售取

得的船舶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应当提供船舶司法出售证书。”
第二，目前国内法院在司法拍卖后需要进行登记的协助执行时，由国内法院签发《协助执行通知书》要

求船舶登记机关进行协助，未来对于船舶司法出售证书的执行是否仍需国内法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
求登记机关协助执行？ 笔者认为，鉴于司法出售证书的效力存在被质疑或不被缔约国认可的可能性，为给予

登记机关明确的登记要求，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宜通过缔约国国内法院发出明确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形

式要求登记机关作出相应的登记，未来应当出台相关操作规程明确具体的登记流程。
第三，应当明确对于购买人和后续购买人提出的登记申请，登记机关应适用不同的登记要求和程序。 根

据《北京公约》第 １ 条，该公约仅适用于赋予购买人清洁物权的司法出售，并不适用于购买人和后续购买人

之间的买卖关系，也无法证明后续买卖关系中是否约定转移清洁物权。 而且，从公约第 ５ 条第 １ 款的规定来

看，司法出售证书的签发对象是购买人，而非后续购买人，证书中并不包含后续购买人的相关信息。 后续购

买人并不是船舶司法出售证书上的权利人，仅凭证书无法证明其权利。 但是《北京公约》在第 ７ 条第 １ 款提

及应“购买人或后续购买人”的要求，缔约国的登记机关或其他主管当局应当对船舶进行注销登记或者重新

登记，且在第 ７ 条第 ２ 款中对于光船租赁登记也有类似的规定，这意味着后续购买人也有权凭船舶司法出售

证书进行登记，对于具体如何处理后续购买人的申请，第 ７ 条同时规定“缔约国的登记机关或其他主管机构

应当……根据其规则和程序”，这样的表述给缔约国国内法对登记机关具体操作程序的设计留下了一定的

空间。 缔约国的登记机关有权要求其按照本国的规定进行登记。 从中国目前登记的规定和实务来看，后续

购买人不仅需提供船舶司法出售证书，还应当提供其从购买人处购买船舶的相关交易文件。
第四，另一个值得考虑的操作层面的问题是：是否可以不作区分地规定注销登记和重新登记都可以由购

买人或后续购买人来申请，还是只能由购买人申请注销登记？ 考虑到证书上仅显示购买人的信息，笔者建议

对注销登记和重新登记的申请人作出区分，注销登记应当只能由购买人申请，光租登记的注销也应当由购买

人申请。

五、结语

综上所述，《北京公约》通过明确船舶司法出售赋予购买人清洁物权的国际效力，极大地统一了国际上

船舶司法出售获得清洁物权的法律和规则。 这种通过对购买人权利优先保护的路径统一船舶司法出售国际

效力的先进的立法理念和价值取向，无疑将有助于提高船舶的处置效率和变现价格，从而促进海事请求权人

和融资方的债权实现。 反观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不难发现其存在的问题。 《海商法》有关船舶物权的规定

颁布实施于三十年前，条文滞后于实务的发展，也落后于《民法典》的立法理念，船舶司法拍卖程序法方面的

规定与实体法的衔接缺乏系统性。 从现实需求来看，中国司法出售船舶的数量和成交金额均逐年递增，①

《北京公约》生效后如果能与国内法更好地衔接，将会在极大程度上有利于保护中国船舶司法出售在域外的

效力，从而促进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故此，中国应当加强对相关国内立法的研究和完善，使国内法的相关规

定与公约保持一致，以最大程度地保障未来公约生效后在国内得到顺畅执行，从而保护交易各方的合法

权益。

① ２０２３ 年司法拍卖船舶 ５４０ 余艘次，成交 ２２０ 余艘次，同比分别增长 ５％和 １１％，成交率约 ４０％，成交金额约 １５．６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６７．７％。 司法拍卖船舶拍卖艘次较上年小幅增长，成交额翻倍。 受全球通胀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贸易量出现萎缩，导致中小航运企业运
营风险增加，司法类处置船舶成交额明显增长。 参见《拍船网发布 ２０２３ 年国内船舶拍卖市场十大热点新闻》，载微信公众号“看航运”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 ／ ｓ ／ Ｑｏｓ３Ｅ２ｘＥＮ３Ｆ６ｗ⁃Ｈｕｈｑ４⁃Ｆ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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